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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周边环境。场地应独立封闭，地面平整、硬化、无病媒生物孳生地，配备场地防鼠设施。区域布局合理；场地周围1公里范围内没有与进境原木种类相同的成片林地。
（二）监控摄像。摄像头监控范围应覆盖货物或集装箱检查作业区、除害处理/加工作业区、合格堆场及技术用房等；实施检查作业的区域和检查位应安装云台摄像头，满足对区域全景及场地内监管秩序的全方位监控需求；摄像头视角应能监控检查货物的堆存情况、产品外观情况、对应停靠点停放集装箱/箱式货车的箱/车底情况以及检查作业全过程；暂不予放行货物储存库/区出入口应安装摄像头，满足对货物和人员进出库/区情况进行监控的要求，暂不予放行货物储存库/区内四角应安装云台摄像头，满足对库存货物堆存情况的监控要求；除害处理/加工作业区四角及居中的高点位置安装云台摄像头，满足对区域全景及场地内监管秩序的全方位监控、监控进出境货物的除害处理作业全过程以及人员安全防护情况；技术用房出入口应安装摄像头，满足对人员出入情况进行监控的要求；满足24小时监控需要，视频监控系统与海关联网，视频记录至少保留3个月。
（三）管理制度。场地经营单位应建立进境原木相关植物疫情防控、安全卫生等管理制度，纳入场地经营单位管理体系运行并有效运行。成立防疫安全领导小组，配备植物疫情防控相关岗位人员。
（四）工作机制。所在地县（区）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健全国门生物安全保障、植物疫情风险联防联控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。
（五）其他要求。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分为A类和B类，其中，A类可以进口境外未经和已经去皮或检疫处理的原木；B类只允许进口境外已经去皮或检疫处理的原木。允许进口境外未经检疫处理原木名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。
二、检查作业区条件
A类和B类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均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功能区。设有进境原木装卸、检查、暂存、处理等区域且布局合理。场地经营单位应提供具备网络通讯、取暖降温、休息卫生等条件的海关备勤、办公场所。供电供水、排水设施齐全，具备防水、防洪等安全防护条件。检查场地固定、区域布局合理，满足现场检查、原木暂存、除害处理等需求。由集装箱、箱式汽车装运的，应建有满足现场检查的平台或场地。暂存场地应为硬质地面，面积应与进口量相匹配。检查场地面积应与进口量相匹配。
（二）防疫设施。具有下脚料存放场所、运输车辆和焚烧销毁设备。配备开展疫情监测、防除、安全防护等必要的防疫设施设备，配备常用的杀虫、消毒等药剂和器械，并专库或专柜保存。
（三）检查设施。配置满足进境原木装卸、堆高等作业设备及检查、取样设备和技术用房等。集装箱、箱式汽车、火车装运的还应当配备开箱、掏箱和落地检查必需的机械设备。
三、检疫处理条件
B类指定监管场地应配备与原木进口量相适应的熏蒸处理、热处理或者其他检疫处理方式的设施设备。
A类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根据不同除害处理方法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熏蒸库处理。
1．处理场地要求。区域布局合理，实施封闭管理，与居民区保持安全距离，至少1公里以上。
2．处理设施要求。采用固定设计，单个熏蒸密闭空间不大于1500m³，并至少设置2个熏蒸药剂浓度检测点。各熏蒸密闭设施间，应布局合理，便于原木装卸和熏蒸安全操作。必要时，配备加温设备，保证整个处理过程原木表皮下5cm内温度不低于5ºC。
3．处理设备要求。具备投药、汽化、循环、检测、回收、排放等功能。各项功能应实现自动操作与控制。汽化投药出口温度不低于20ºC。气体检测设备灵敏度达到0.1g/m3。
4．熏蒸空间气体循环和气密性要求。密闭条件下，投药后30分钟内熏蒸气体应能实现均匀分布，各检测点之间浓度差小于等于5g/m3。投药后2小时药剂浓度不低于起始浓度的75%，24小时不低于起始浓度的50%。
5．熏蒸药剂重复利用和排放要求。处理设施设计应能实现熏蒸药剂重复利用，再利用率不低于50%。尾气应适当回收，保证排放安全。通风散毒达到0.02g/m3以下不超过2小时。
6．报警装置要求。处理区及控制室配置熏蒸药剂安全浓度监测报警装置。报警装置测量精度不低于0.004g/m3（1ppm）。
（二）检疫加工处理。
1．仅限在北方边境口岸内实施。
2．区域布局合理，与居民区保持安全距离，至少500米以上。
3．加工区实施封闭管理，周围应建有隔离围墙（栏）。
4．加工区内配备实施加工处理的木材加工、烘干设施，并确保能够达到除害处理效果。
5．针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，配备符合要求的存放场地及除害处理设施。
（三）水浸处理。
水浸处理过程原木应完全浸泡于水中90天以上。
（四）辐照处理。
原木最低吸收剂量150Gy。
（五）热处理。
中心温度至少要达到71.1ºC并保持75分钟以上。
四、监管和检测能力
（一）检查人员。主管海关应配备与进境量相适应的海关监管人员，具备植物现场检疫专家资质人员应不少于3人，具备签证植物检疫官资质人员应不少于1人。
（二）检测人员。植物检疫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应不少于3人。
（三）检测能力。在距离指定监管场地2小时车程或200公里以内，建有配套的进境原木植物检疫实验室或初筛鉴定室。特殊情况下，由直属海关建立快速送样保障机制，在确保通关效率的前提下，可依托距离指定监管场地2小时车程或200公里以外的海关技术机构保障检测能力。

